石龙区民政局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 和《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号)等文件精神，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石龙区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机构组成评价组对石龙区民政局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资金进行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背景
199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1997〕29号），要求县级以上城市和县政府所在地的镇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编密织牢民生安全网的重要举措，长期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先后建立起农村五保供养、城市“三无”人员救济、福利院供养、临时救助、孤儿救助等制度，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较好地化解了城乡居民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在兜住民生底线、开展救急解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坚持共享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应有之义，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项目主要实施内容
石龙区民政局2021年度困难群众救助项目计划实施内容分为六个方面：①农村低保支出；②城市低保支出；③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④城乡临时救助支出；⑤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支出；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1年度困难群众救助项目支出合计495.09万元。明细如下：①农村低保支出244.26万元；②城市低保支出54.83万元；③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含护理补贴）144.85万元；④城乡临时救助支出28.32万元；⑤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支出19.97万元；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2.86万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本次评价目的是了解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通过对石龙区民政局2021年度困难群众救助项目中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成本、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情况进行评价，促使项目主管部门、实施单位根据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和完善工作计划和绩效目标，为后续资金投入、分配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方法和标准及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原则：坚持真实、科学、公正的原则；坚 持综合绩效评价的原则；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原则； 坚持绩效评价与项目支出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本次采取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开展评价工作。采取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和历史标准相结合的评价标准开展评价工作，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
本次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石龙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区级重点项目及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本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29个，指标权重自上而下按指标层次分步确定权重，决策指标、管理指标、成本指标、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分值依次为10分、20分、15分、35分、20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开展以来历经前期准备、指标体系及 方案设计、实地调研、数据整理、评价实施、报告撰写等阶段。在此基础上，按要求形成初步评价报告，并根据相关部门、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最终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整体来看，石龙区民政局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资金分配合理、资金预算执行率高、资金使用合规，成本控制得当，资金发放及时，群众满意度高等。通过项目实施，石龙区民政局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有效改善了辖区困难群众的生活需要，较好地化解了城乡居民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社会效益取得良好效果。
经过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绩效指标不清晰、 预算编制不精准、预决算编制不科学、内控制度不完善、财务制度未执行到位、集中养育孤儿救助金未按政策标准足额发放、临时救助人数未达到绩效目标、群众政策知晓率低等问题。
(二)评价结论
依据石龙区民政局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组对石龙区民政局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进行打分，最终得分为87.6分。参照平顶山市财政局《平顶山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平财效〔2021〕5号）的有关规定，绩效评价结果等级为“良”。
	石龙区民政局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管理
	项目成本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

	权重
	10
	20
	15
	35
	20
	100

	得分
	8.5
	15.5
	13.75
	31.85
	18
	87.6

	得分率
	85%
	77.5%
	91.67%
	91%
	90%
	87.6%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bookmark: _GoBack](一) 项目决策情况：1.项目立项指标分值2分，得2分。其中立项依据充分得1分，立项程序规范性得1分。2.绩效管理指标分值4分，得3分。其中绩效目标合理性得1.5分，绩效目标明确性得1.5分。3.资金投入指标分值4分，得3.5分，其中预算编制科学性得1.5分，资金分配合理性得2分。
（二）项目管理情况：1.资金管理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其中资金到位率得3分；预算执行率得3分；资金使用合规性得4分。2.组织实施指标分值10分，得5.5分。其中管理制度健全性得1.5分；制度执行有效性得2分；预算主管单位监控有效性得2分。
（三）项目成本情况：1.经济成本指标分值15分，得13.75分。其中农村低保支出得2.5分；城市低保支出得2.5分；临时救助支出得2.5分；特困供养支出得2.5分；孤儿救助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支出得1.25分；流浪乞讨支出得2.5分。
（四）项目产出情况：1.产出数量指标分值18分，得16.5分。其中农村低保人数得3分；城市低保人数得3分；临时救助人数得1.5分；特困供养人数得3分；孤儿救助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人数得3分；流浪乞讨人数得3分。2.产出质量指标分值10分，得8.35分。其中补贴救助对象合规率得4分；补贴救助资金足额发放率得4.35分。3.产出时效指标分值7分，得7分。其中资金及时发放得7分。
（五）项目效益情况：1.社会效益指标分值10分，得8分。其中改善困难群众生活水平得8分。2.满意度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其中受益群众满意度得10分。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绩效指标设置不清晰，绩效自评质量不高。
《2021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中定性指标值设置过多，不便于衡量；指标值设置不够清晰可衡量；在填报实际完成值、分值、得分时未细化至三级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得分填写随意；项目单位绩效管理意识不强，缺乏健全完善的审核机制，绩效管理工作薄弱。
（二）预算编制不精准，缺乏预算意识。
2021年度困难群众救助部分项目预算资金与实际执行资金差异率较大，预算编制未经过科学论证，存在一定随意性。
（三）决算数据与账表不一致，决算编制流于形式。
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支出决算金额与财务数据不一致，存在较大偏差。决算报告缺乏真实性和严肃性，没有充分发挥部门决算的指导作用。
（四）内控制度不完善，执行力度有待加强。
内控制度内容空洞宽泛，可执行性不强，对实际内控工作缺乏指导性。财务制度未执行到位。
（五）社会救助审核工作不到位，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石龙区民政局2021年1-7月对1名集中养育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未足额发放。受助困难群众政策知晓率低，社会救助相关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6、 有关建议
    （一）落实绩效责任主体，提高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一是科学设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提高绩效目标的导向性作用及可实现性，增强绩效指标的可衡量性。二是注重过程管理，做好绩效监控。三是扎实开展绩效自评，强化结果应用。
（二）夯实预算编制基础工作，提升预算精准度。
财务人员要认识理解预算的作用，增强编制预算的意识，与各业务股室加强沟通协作，做好零基预算，科学、合理确定项目预算数，提升预算精准度。
（三）强化决算编制重视程度，发挥决算指导作用。
会计人员要提前做好决算编审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财务数据为基础，按照决算编制要求，确保编制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做好决算数据分析，促进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四）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注重执行实效。
健全完善资金业务相关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明确业务的决策、执行、管理、监督机构及管理要求。同时在工作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格执行，不断强化内控制度的刚性运行，确保内控执行到位。
（五）加强监督管理，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
健全监督检查长效机制，同时做好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的宣传工作，创新宣传形式，积极做好社会救助信息公开，提高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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